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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与会董事以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

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再生能源”）拟向招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并购贷款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,256万元，用于收购合肥

新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南昌新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，借款期限不超过60个月，本公

司拟为上述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，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

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签署相关文件。 

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：深圳市罗湖区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

成立时间：2006年3月23日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9032.45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利用填埋气体发电；清洁服务，垃圾清运（不含限制类项目）。 

截止2014年6月30日，再生能源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36,317,565.76元，负债总

额为人民币100,121,254.67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136,196,311.09元。2014年1-6月实现营业收

入为人民币14,675,415.68万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4,655,857.93万元。 

与本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持有其100%股权。 

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1)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：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

2) 担保方名称：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3) 相应债权人名称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 

4) 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 

5) 担保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3,256万元 

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，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再生能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董事会在对其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等

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，认为相关担保事项风险可控。为再生能源提供担保，有助于缓解其

资金压力，顺利完成收购事项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

监会证监发[2003]56号文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

题的通知》及证监发[2005]120 号文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相违背的情

况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连同本次担保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67,220.97万元，占本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.44%，本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

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4 年 10月 22日 




